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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事务委员会 
第九十九届会议 
2010年 7月 12日至 30日 

  决定 

  第 1609/2007 号来文 

提交人： Chen, Zhi Yang (由律师Michel Arnold Collet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荷兰 

来文日期： 2007年 5月 21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特别报告员根据议事规则第 97条作出的决定，2007
年 10月 5日转交缔约国(未作文件印发) 

本决定日期： 2010年 7月 26日 

事由： 将提交人(申请避难时为未成年人)递解到中国 

程序性问题： 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申诉应属事理由不可受理 

实质性问题：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任意或非法干涉

隐私和家庭生活；应该对儿童提供的保护措施 

《公约》条款： 第七条、十七条和二十四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二条、三条、五条第 2款(丑)项 

[附件] 

 

 

  

 ∗ 根据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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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
定书》(第九十九届会议) 

作出的关于 

  第 1609/2007 号来文的决定** 

提交人： Chen, Zhi Yang (由律师Michel Arnold Collet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荷兰 

来文日期： 2007年 5月 21日(首次提交)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0年 7月 26日举行会议， 

通过以下： 

  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 

1.  本来文的日期是 2007年 5月 21日，提交人是 Chen, Zhi Yang先生，他是来
自四川省的中国国民，于 1988 年出生。他指称荷兰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第七、第十七和第二十四条。他由律师代理。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2003年 7月 22日，提交人从市场回家后发现父母双双死在院子里。1 提交
人认为父母是由于父亲借债而被杀。在他埋葬了父母之后，提交人与邻居联系，

但是他们无法帮助他。他认为没有必要去找警察，因为他没有钱给他们，而警察

只有在收到大笔贿赂之后才会帮助人们。四天后，有一个人来找提交人告诉他，

此人已从他父亲那里“买下了”他，以此偿债。此人殴打了提交人，将他反锁起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审查本来文：阿卜杜勒法塔赫·奥马尔先生、普拉富拉钱德拉·纳特瓦
尔拉尔·巴格瓦蒂先生、莱兹赫里·布齐德先生、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马哈吉布•埃尔哈

伊巴先生、艾哈迈德 •阿明 •法萨拉先生、岩泽雄司先生、海伦·凯勒女士、赞克•马约迪纳
女士、安托阿内拉·尤利亚·莫托科女士、迈克尔·奥弗莱厄蒂先生、何塞·路易斯·佩雷

斯·桑切斯－塞罗先生、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先生、费边•奥马尔 •萨尔维奥利先生及克
里斯特•特林先生。 

 1 提交人没有指出他曾经与父母同住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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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并最终将他绑架到荷兰，于是他于 2003 年 8 月到达荷兰。提交人得以从绑
架者那里逃走，并于 2003年 8月 20日在 Schiphol机场申请避难。 

2.2  第一次面谈于 2003 年 8 月 21 日进行，随后于 2004 年 2 月 26 日进行第二
次。两次面谈都是以汉语普通话进行的，有翻译的帮助。2004 年 12 月 14 日，
鉴于对他避难要求所作的决定有所拖延，提交人向设在 Zwolle 的海牙地区法院
申请了司法审查。移民和归化局根据 2005 年 7 月 5 日的决定拒绝了提交人关于
临时避难居留许可的申请，以及关于自愿发放临时普通居留许可的申请。主要理

由是他陈述的事实不可信，尤其是他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为什么他没有寻求中国

主管当局的帮助和保护。移民和归化局并认为在中国有专门从事保护未成年人的

适当的机构，提交人可以在哪里寻求庇护。2006 年 12 月 5 日，海牙地区法院维
持了移民和归化局的决定。荷兰国务院行政司法处根据 2007年 1月 11日的裁决
驳回了提交人的进一步上诉，认为不可受理。 

  申诉 

3.1  提交人申诉，如果缔约国把他递解到中国，就将违反《公约》第七、第十
七和第二十四条。关于第七条，他指称，如果他回归中国，就会面临不人道的或

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因为他是在 15 岁时离开中国的，当时他并没有仅成人
才可得到的户口。

2 尽管在 16 岁时可以得到身份证，但“户口”是先决条件。
由于他无法确立自己的身份，也没钱向警察支付必要的贿赂，提交人声称他在中

国将没有机会获得教育、保健及其他社会援助，因此这一情况违反《公约》第七

条。提交人并说，绑架他并“买下”他的人有可能再次恫吓他，使他的安全面临

危险，因为他无法偿付他父亲的债务。 

3.2  提交人并指称，缔约国将他递解到中国将违反第十七条，因为他从 15 岁起
就一直住在荷兰，目前在荷兰上学，有自己的社会生活，“感觉就在家里一

样”。
3 他并指出，他在中国没有家人，并声称将他送回中国肯定会导致侵犯他

的隐私权和家庭生活权，从而违反第十七条。 

3.3  他并声称，将他递解到中国将会违背缔约国根据《公约》第二十四条所应
有的义务。

4 他指出，他是在 15 岁时作为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而到荷兰的，而
尽管他已不再是未成年人，但他成长中最关键的阶段是在荷兰渡过的，而且他已

证明能融入荷兰社会，并学习了荷兰语。他指称，移民部门主管当局在作出决定

时没有考虑到提交人作为未成年人的最佳利益。此外，提交人辩称，在庇护程序

中，证明他在中国无法进入孤儿院的责任被错误地归咎于他。他并重申，他在中

  

 2 “户口”似乎是指中国常用的居住许可制度，依法规定实行户籍注册，官方记录并辨认某人
作为某一地区的居民。“户口”包括诸如人的姓名、出生日期、父母姓名和配偶姓名等相关

的信息。 

 3 提交人提到了第 930/2000 号来文，Winata and Li 诉澳大利亚。2001 年 7 月 26 日通过的意
见，和第 1069/2002号来文，Bakhtiyari诉澳大利亚，2003年 10月 29日通过的意见。 

 4 提交人并声称违反了《儿童权利公约》第 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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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没有家人，而且由于他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而会造成困难，据此将迫使他流浪

街头。 

3.4  2007年 5月 29日，提交人通知委员会，他没有得到荷兰的经济帮助，他无
权合法工作，租房居住并获得医疗保健。在拒绝他申请的庇护程序结束时，他被

缔约国当局收回了身份卡。此外，由于他无法证明他的中国籍贯，而且没有法律

上有效的“户口”，因此无法得到护照。据此提交人指出了目前的困境，说他在

法律上不允许留在荷兰，而由于没法确立自己的身份又无法回到中国。 

  缔约国对可否受理问题和案情的意见 

4.1  2007 年 11 月 27 日，缔约国指出一项事实，就是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十
七条和二十四条所作的指控，没有向缔约国司法机关提出，据此，根据《任择议

定书》第五条第 2款(丑)项应宣布不可受理。 

4.2  2008 年 5 月 7 日，缔约国并指出，提交人关于由于没有户口，因此在中国
将被剥夺各种社会福利的指控并没有向缔约国法院提出。他根据《公约》第七条

提出的那一部分申诉是依据这项事实情况的，缔约国声称这一指控也应当根据

《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丑)项而宣布不可受理，因为未能用尽国内补救办
法。 

4.3  关于案情的是非曲直，缔约国声称，关于他根据《公约》第七条提出的指
控，提交人未能提供足够的资料来表明如果他回归中国将会面临违反第七条的待

遇这种不可避免的和可以预见的结果。缔约国证实，根据从该国外交部取得的信

息，中国每一家庭都有“户口本”，这是显示诸如出生，公民地位、婚姻和死亡

等信息的户籍小册子。任何中国公民都可以根据“户口”制度得到注册，即使在

进入老年之后也可以，而且即使在国外居留很长时间，尽管官僚主义的障碍有时

候会导致注册程序的拖延。提交人曾经在他父亲的护照上有过登记，而由于他在

庇护问题的面谈时声称他在中国上学，那么他的名字一定在人口注册中有记录。

他没有提供任何官方的文件来支持他的说法，而且也没有询问在荷兰的中国外交

使节有关他“户口”注册的情况，以便使人信服地指出在中国他将无法证明自己

的身份，并据此会被剥夺相关的社会福利。缔约国并指出，目前已 22 岁的提交
人回归中国时，将与同龄的其他青年一样，据此可设想他能够自立。他并没有提

出否认这种情况的证据。缔约国并指出，《公约》第七条的范围并没有扩大到允

许提交人有权停留在荷兰，使之能够获得社会福利这一点上。关于他说曾经“买

下”他的人可能会威胁他这一指控，缔约国辩称，提交人未能表明中国主管当局

不愿意或不能够向他提供保护。缔约国的结论是，提交人根据《公约》第七条所

提出的指控没有依据。 

4.4  关于第十七条，缔约国指出，从来没有向提交人发放过居住许可，而且也
没有向他保证会颁发给他。因此他在荷兰发展了社会网络和个人的关系就是他自

己所承担的风险。他一生的多数时间在中国生活，讲汉语，熟悉中国的习俗。他

并没有提出证据来表明他已不再能够适应中国的生活。缔约国并指出，提交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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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人权事务委员会以前判例的提法无相关意义，因为与所提到的那一案例中事实

相反的是，提交人在荷兰没有家庭，而且已经到达了成年人的年龄。
5 

4.5  关于提交人的指控，即如果他回归中国将导致缔约国违背其根据第二十四条
向未成年人提供保护措施的义务这一指控，缔约国指出，根据荷兰的庇护法，

6 
缔约国注意到根据荷兰庇护法和相关的惯例，在进行面谈并评估有利于其申请的

各项事实过程中，确实适当考虑了申请人的年龄。原则上，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

在其庇护申请被拒绝后，必须回归其原籍国，或者到据案情预期可以前往的第三

国。这类未成年人可以获得临时居留许可，但原则上，在认为将回归的国家可以

提供适当的看护和保护时，还是要求回归原籍国。但是申请人可以提出证据来表

明，将回归的国家没有这样的保护，或者保护根据地方标准并不充分。在提交人

的案例中，缔约国根据不同的国家报告确定，在中国对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可以

提供适当的护理。提交人没有提供任何否认这一情况的证据。缔约国重申，可认

为已成为成人的提交人回归中国后能够自立。因此缔约国得出结论，他根据第二

十四条提出的指控没有依据。 

  提交人对缔约国意见所作的评论 

5.  2008 年 7 月 21 日，提交人重申将他作为一个儿童送回他不再有亲属和熟悉
的社会环境的国家，并不符合他的最大利益。由于经过这么多年他已经在荷兰有

牢固的社会关系，情况就更是这样。他并指出，由于他是非法离开中国的，如果

不偿付罚款就无法再次注册。提交人并指称，尽管有可能证明他的名字得到当局

的注册，但相反的情况就无法确定。“户口”制度是以家庭单位为依据的，而且

在人们已离开该国或死亡后会定时地加以更新。由于他是在未成年时离开该国

的，他并没有自己的“户口”，而由于他的父亲已经死去，因此他的名字必须从

所有的注册登记中注销。据此，他就无法依靠警察的保护。提交人声称，将他遣

返中国将会侵犯他的私人生活权，因为他已不再熟悉中国文化，而且没有可以依

赖的亲友。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6.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93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6.2  委员会已确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子)项，同一案例并没有
得到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 

6.3  关于提交人根据《公约》第七条提出的指控，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指
称，由于他无法向中国主管当局证明他的身份，如果遣返中国，将会面临《公

  

 5 Winata诉澳大利亚，(上文脚注 3)。 

 6 2000 年的《外国人法》，2000 年的《外国法令》，2000 年的《外国人条例》，和 2000 年的
《外国人法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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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第七条所禁止的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之风险。缔约

国辩称，提交人对此没有用尽国内补救办法，而提交人也没有对此提出争辩。委

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对缔约国司法机关提出的庇护申诉主要是依据他的论点，就

是如果回归中国，他会面临据称绑架他的那些人的迫害。回顾关于用尽国内补救

办法的要求，据此缔约国可以在向委员会提出同一问题前得以对所指控的侵权行

为加以补救，这就要求提交人将已向委员会提出的问题的实质内容提交国内法

院，因此委员会宣布，来文的这部分内容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丑)
项不可受理。 

6.4  关于提交人根据第七条提出的指控，即据称绑架他的人在他回归中国后，
可能威胁或伤害他，委员会注意到，这些行为的肇事者已归咎为非国家行动者，

而就可否受理问题而言，提交人没有表明中国主管当局无法或不愿保护他不受到

这种私人行为的侵害。
7 委员会据此宣布，来文的这部分内容根据《任择议定

书》第二条不可受理。 

6.5  关于第十七条和二十四条，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是，这些申斥并没
有在国内法院提出。提交人也没有对此争辩。据此委员会宣布，来文的这部分内

容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款(丑)项不可受理。 

6.6  委员会并指出，关于第二十四条，提交人于 1988 年出生，目前已不再是未
成年人。因此，以后的任何遣返行动不会涉及根据这条所规定的权利。提交人根

据第二十四条的指称，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三条，按属事理由不可受理，

因为不符合《公约》的条款。
8 

7.  因此，委员会决定： 

(a)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第三和第五条第 2款(丑)项，来文不予受理； 

(b) 将本决定通知来文提交人，并报送缔约国。 

[决定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
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委员会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的一部分。] 

 

     

  

 7 见第 1302/2004号来文，Khan诉加拿大，2006年 7月 25日通过的关于可否受理问题的决定，
第 5.6段。 

 8 见 Benali诉荷兰，2004年 7月 23日关于不可受理的决定，第 6.2段。 


